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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說明 

• 電動汽機車的發展使得空氣污染的問題降
低，為環境保護非常重要的一環，由於本
市街道狹窄且人員稠密，故非常適合運用
輕巧且零污染的電動機車來代步。 

• 近年來市長極力打造本市為低碳城市，在
市民購買電動機車方面，市府將原本的
6000元購車補助提升至12000元，而本市
電動機車成長量已由100年的87輛成長至
101年底的250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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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選原則 

1. 今年度(102年)新竹市環保局補助充電站設
施裝置金額上限為20萬元，而於本市設置
之充電站設施數量不得低於10座，且充電
站設置地點不能少於4處，充電站設施定
義同經濟部工業局能源補充設施類別、規
格與補助認定基準。 

2. 欲參與遴選之廠商需撰寫充電站設施設置
規劃書，至少包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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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選原則(2) 

• 證明文件A.法人(公司)登記證明相關文件影本，
B.廠商信用之證明。如:非銀行拒絕往來戶，
最近1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(應取得證明)或會
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
具之信用證明等)。 

• 請參照附件二內容填寫設置規劃書，內容須包
含：充電站設施設置地點清單與地點標示圖、
裝設數量、充電站型式、後續維護保養及充電
站單價清單表…等。 

• 為提高市民購車意願，須提出回饋新竹市民使
用充電站之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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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選原則(3) 

3. 充電站設施裝置地點須於人潮聚集的公共
區域停車點，藉以提高充電站使用效率。 

 

4. 充電站設施設置地點需設置與充電站設施
ㄧ致數量之專屬停車位，其劃設費用納入
補助範圍內，雨遮部分則不納入補助範圍
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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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標準 

1. 充電站規格(10%)：請明確提出充電站設置數量(含站/孔)、充電型式
及其各項規格。 

 

2. 充電站設置地點(10%)：需提出充電站設置地點，並標示於地圖軟
體上，並能明確提出設置位置現場照片。 

 

3. 維護保養 (25%)：請提出充電站設置後後續維護保養規劃，以保障
市民大眾使用權利。 

 

4. 回饋事項(35%)：本市已率先將公務機車汰換為電動機車，且近年
來電動機車購車率大幅成長，故需明確提出回饋新竹市民事項，Ex:
初期免費充電之優惠、於新竹市轄內的非今年補助區域增設充電站
設施等事項，以提高電動機車購買使用率。 

 

5. 本市及其他縣市設置充電站之實績經驗(20%)：請提供廠商設置充
電站之實績照片、數量與設置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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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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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
1. 文件初審後將另訂時間函文通知簡報會議時間，遴選結果再由環保
局函文通知。 

2. 取得今年度(102年)充電站設施設置補助資格之廠商，於接獲環保局
函文一周內簽訂合作意願書，並於一個月內提出新竹市電動機車充
電站設施設置工作計畫書，內含：設置規劃書修訂稿、本市電動機
車充電站確切設置地點、充電站設置點使用年限3年以上同意書等。 

3. 本市電動機車充電站設施施工配置，皆須符合中華民國電工法規，
使用材料與零組件需為CNS合格產品，其設施配置圖與單線圖，需
由乙級電工執照以上之合格電工施作人員簽章確認，以維護設施品
質安全。 

4. 今年度本局補助之電動機車充電站設施設置地點必須以本市公共景
點為主，如參選廠商增設充電站設施於新竹市轄內的非補助區域空
間者，則可列入評分標準內的第四項(回饋事項)。 

5. 補助金額將於完工驗收後，併同發票及驗收紀錄資料單逕向執行單
位(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)進行請款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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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方式 

• 申請時間為電動機車、充電站製造業者收
到新竹市充電站設施設置補助遴選原則資
料後3周內提出設置規劃書1式3份，函文至
新竹市環境保護局(30058新竹市北區海濱
路240號)，逾期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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